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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

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控股子公司深圳键桥轨道交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键桥轨道”）拟向

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北京银行深圳分行”）申请综合授

信额度人民币 800 万元，期限 1 年，额度项下业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

兑汇票，用于支付货款。由公司对该授信提供保证担保，同时由键桥轨道法定代

表人孟令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公司以上担保由键桥轨道法定代表人、公司

执行总经理孟令章提供反担保。以上担保与反担保均未收取担保费用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由于键桥轨道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键桥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时间：2015 年 2 月 12 日 

3、注册资本：6,000 万元人民币 

4、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后海大道 2388 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

24 层 02 室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孟令章 

6、经营范围：通信产品及设备、信息与通信系统及设备、系统集成系统及



设备、自动化系统及设备、网络系统及设备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软件产品的研发、

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；销售机电设备。 

7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键桥轨道总资

产为 11,341.30 万元，净资产为 3,731.72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67.10%，2018 年度

实现营业收入 11,202.45 万元，营业利润 89.41 万元，净利润 22.16 万元。（以上

数据已经审计）。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键桥轨道总资产为 13,643.67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3,779.38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72.30%，2019 年 1-6 月实现营业收入

5,797.92 万元，营业利润 47.67 万元，净利润 47.66 万元。（截至 2019 年 6 月 30

日的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8、与公司关系：公司持有键桥轨道 49%股权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德威

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威普”）持有键桥轨道 31.5%股权，键桥轨

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三、担保协议内容 

公司拟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，为键桥轨道向北京银行深圳

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8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，期限 1 年。 

四、反担保保证合同内容 

公司拟与孟令章签署《反担保保证合同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担保范围及方式：孟令章同意并确认以担保人的身份向公司提供无条件、

不可撤销、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。 

2、担保期限：公司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拟签署的担保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

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3、生效条件：合同经孟令章签字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或使用法人代表

签字章）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键桥轨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且其经营情况良好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

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

相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违背的情况，有利于支持其经营和业务发展。实际

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德威普

合计持有键桥轨道80.5%的股权，键桥轨道的其他股东深圳建安电子科技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畅宇投资咨询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计持有键桥轨道19.5%的股权，其



他股东未对该笔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公司上述担保由键桥轨道法定代表人、公司

执行总经理孟令章提供反担保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2019年7月17日，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2,796,404.87美元（不包括对控股

子公司的担保），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9,300万元人民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3,800万元人民币，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.96%。公司实际对外累计担保余额为0美元（不包括对

控股子公司的担保），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4,265.93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.85%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3,500

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.98%，无任何逾期担保。本次计

划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800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0.91%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

同意公司为键桥轨道提供担保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18日 


